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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政府為解決人口減少趨勢帶來的多方面的問題，於 2013 年 12

月 13日頒佈第 107號「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做為引進外勞的法源基

礎，並針對包括農業在內的 14種勞動力不足的產業，招募世界各國具有

相關專業技能的人員到日本工作，也設立「適正受入（接受進入）管理

協議會」等相關單位，辦理外國人才雇用及協助政策推動、審核、指導

及監督等事宜，使外國人在日本學習農業等技能期間，能有妥適的生活

與學習的環境。 

 

迄至 2018年 11月底為止，日本已完成與越南等 11國簽訂合作契約

且積極推動相關政策。由於現階段我國亦面臨農業缺乏勞動力的挑戰，

故日本積極推展外國人協助日本農業的政策及其相關措施可做為我國在

制定相關措施之參考。 

 

關鍵詞：日本農業外勞、農業缺工、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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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階段引進農業外勞之相關措施簡介 

壹、 日本引進農業外勞的主要背景 

    由日本相關單位的統計資料得知，日本的總人口數於 1990年代超過 1.2億人，

是歷史的高峰，但自此之後總人口數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相關單位預估，在 2050

年，日本的總人口數可能低於 1.0 億人。在此人口減少趨勢之下，使日本的社會

及經濟環境陷入極嚴峻的挑戰，包括：因人口老化，迫使長者所需的醫護等方面

各項支出對政府及個人形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勞動力嚴重不足，造成多項的政策

推展發生停滯現象；由於經濟活動力的下降，迫使社會及經濟的發展陷入困境，

尤其是在農、漁、山村等地區，因人口大量外移及少子化等趨勢的推波助瀾之下，

出現偏遠地區的人口的疏離化，離島的居民呈現無人化等現象，這對日本國土保

安及國安等方面帶來許多嚴重的負面影響。 

    此外，這些年甚至不久的將來，日本有幾個重要政策的推展，必須雇用大量

的勞動力，其中最受到重視的項目有二：其一是日本將於 2020 年舉辦奧運，為

了使此項世界注目的國際盛事能夠順利進行，不少軟體（例如志工等人員的募集

與培訓）及硬體（例如比賽場所的整建及改善交通設施等）的工程亟需辦理；其

二是為能實現振興農、漁、山村活化的願景，日本過去幾年來積極推展國內外旅

客到鄉村旅遊的各類計畫，這些計畫的執行也需要不少勞力的支援。 

    為解決上述各項難題日本政府，於是著手研擬可行的引進勞力策略，並於

2013年 12月 13日頒佈第 107號法律，「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做為引進外勞的

法源基礎，希望在此基礎下，未來相關的政策能順利推展。 

貳、 日本引進農業外勞的主要法規及其運作方式 

    在「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之基礎下，根據各缺乏勞動力的行業之需求，進

行招募世界各國具有相關專業技能的人員到日本工作，並制定適用範圍，在相關

法規基礎下，截至今年（2018 年）11 月為止，日本引進農業外勞的相關規範及

其作業要點如下。 

一、 日本制定「農業引進外國人計畫」的主要目的 

在「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中，明示為了因應國人支援日本的農業活動1之需求，

                                                      
1此處所稱之「農業活動」，是指從事農業作業或從事農產物生產相關的作業，或使用以農業及畜產物為原

料的製造業及其相關的附帶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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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農業經營者能夠實現擴大經營規模、建構「強盛的日本農業2」等政策目標而

成立「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會議3」。 

二、 設立專責單位辦理外國人才支援日本的農業活動 

(一) 為使外國人才支援日本的農業活動政策能夠順利推展，在「國家戰略特別

區域法」的授權下，總理大臣於 2017年 12月指示相關地方政府、內閣府

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地方入國管理局、都道府縣4、勞動局及農政局等

單位，共同成立「適正受入（接受進入）管理協議會」，辦理「國家戰略

特別區域農業支援外國人受入計畫」等相關事宜。從而言之，此協議會的

主要任務包括為： 

1. 在經過協議會認定為必要的情況下，得邀請與引進外國人才支援日本

農業相關單位，成為協議會的成員。 

2. 協議會應將赴日從事農業支援活動的外國人，就其在旅居日本期間的

飲食費用、居住費用及其他費用等相關事宜告知外國人，並取得外國

人的同意。 

3. 協議會將針對農業支援活動相關的教育訓練、支援農業所需具備的日

本語能力、工作能力、申訴及申訴窗口等業務，辦理研習等相關事宜。 

4. 協議會須積極參與有關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的雇用相關事宜，內容應

包括提供農業支援活動人才的派遣、巡迴指導與監督、現地調查等。 

(二) 農林水產省是執行引進農業外勞的權責單位，為使此項新創的業務能夠順

利推展，於 2018年 6月成立「農業技能實習事業協議會」，並且對外說明

其業務職掌： 

1. 事業協議會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協議會的會員彼此間能夠經由連絡等

方式達到促進農業技能的實習順利推展，並且讓實習生能獲得妥適的

保護，以期能夠達到推展農業外勞協助日本農業發展等的政策目的。 

2. 事業協議會的成員分成四類：第一類是監理團體及辦理實習相關人員，

此類成員包括：公益法人日本農業法人協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

會、一般社團法人全國農業會議所；第二類是事業主管機關，成員包

                                                      
2「強盛的日本農業」政策，是 2010年代農林水產省積極推動的政策，因非屬本文記述的對象，故予以省

略。 
3此處所謂之「會議」，相當於我國俗稱的「行政院專案小組」。 
4日本在習慣上將第一層級的地方政府稱之為「都道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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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農林水產省的生產局園藝作物課、生產局畜產部畜產企劃課、經

營局就農、女性課；第三類是觀察員身分的參與者，此類成員包括：

法務省入國管理局入國在留課、厚生勞動省人材開發統括官、海外人

材育成擔當參事官、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最後一類是協議會認為有

必要邀請加入的相關人員。 

3. 事業協議會的一般行政及庶務等業務，由農林水產省經營局就農、女

性課負責辦理；原則上每年 6 月舉辦年會，而於必要的情況下，得召

開臨時會議。 

4. 事業協議會的主要業務，包括(a)掌握農業相關技能實習的實施情況，

確實瞭解所面臨的課題，並且針對因應策略進行檢討；(b)研擬防患不

正當行為發生可能的相關事宜，並且規劃解決不正當行為的妥適措施；

(c)在農業協同組合、農產物共同出貨及銷售等法人所訂定的契約之基

礎下，建立實習作業所需要的組織架構；(d)就事業協議會成員的需求，

提供必要的資訊，妥適的實習方法以及建立對於技能實習時的保護有

所助益的組織架構。 

5. 事業協議會為使農業技能實習計畫的相關業務能夠順利推展，特別在

辦理農業技能實習地區的都道府縣設置「事業協議會支部」，負責辦理：

(a)對以委託的方式辦理農業作業的技能實習計畫，進行審查(核)等相

關事宜，並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計畫的單位或相關人員；(b)掌握技

能實習計畫的執行情況與確認；(c)監理團體對於實習人員所訂定的契

約內容及其農業經營相關事宜，給予必要的輔導與建議；(d)對於辦理

實習計畫的人員進行現場的查證與輔導；(e)隨時掌握與農業技能實習

相關的實施情況及所產生的問題並且擬訂因應對策；此外，對於支部

的成員提供必要的資訊，以符合實際需求。 

6. 實習計畫執行者或監理團體向事業協議會支部提出申請外國人技能實

習計畫時之申請內容，應包括：(a)技能實習計畫的執行要點、(b)實習

的計畫執行規劃表、(c)負責辦理技能實習者的履歷表、(d)技能實習指

導員的履歷表、(e)技能實習時相關的農業作業委託契約書、(f)以年為

期的作業時程表(若實習場域是在農家或農場，得以作業內容的方式予

以填寫)、(g)對技能實習內容的說明、(h)若在計畫執行期間欲改變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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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間，應將雇用改變情況以日本語及外國人的母語並陳的方式將相

關內容詳細載明於協定書內、(i)其他必須記錄的資料等。此外，實習

執行(單位)有義務每個月將其所填寫的「技能實習日誌」，送交事業協

議會支部辦理確認等相關事宜；而事業協議會支部應每 2 個月前往辦

理實習計畫的現場，就辦理實習實施者所提供的技能實習計畫以及與

外國人所簽訂的技能實習契約內容，進行考察、指導及確認等相關事

宜。 

參、 日本引進農業外勞相關的法規 

    日本引進農業外勞相關的主要法規及配套措施的要點為： 

一、 為使日本引進農業外勞的計畫能夠順利推展，在 2018年 2月 6日由內閣府、

法務省、厚生勞動省及農林水產省等單位共同發表「國家戰略特別區域農業

支援外國人受入事業相關的解釋」，說明： 

(一) 在日本從事農業支援活動的外國人報酬，應符合「同工同酬」的原則；

亦即，在日本從事農業活動的外國人的勞動報酬，應享有與日本國民同

等的待遇。 

(二) 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活動的期間以 3年為限。 

(三) 在辦理引進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活動相關事宜前，必須先獲得相關單位

的許可，而在辦理引進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時，應以簽訂「雇用契約書」

作為「應具備的書面憑據」，而契約書的內容應同時以日本語及外國人

的母語（或外國人官方明定的官方語言）方式呈現。 

二、 日本官方 2018年 6月 8日修訂的「妥適實施外國人的技能實習及保護技能

實習相關法」中，針對技能實習制度的含義、新的實習制度的概要、技能實

習法的目的與定義、技能實習計畫的認定、監理團體的許可、技能實習生的

保護、補充說明、養成講習、違法行為的防止、告發及違法行為的行政處分、

違法行為的罰則等內容做相關說明，使外國人在日本學習農業等技能期間，

能有妥適的生活與學習的環境。 

肆、 近期的實施概況 

    截至目前（2018 年 11 月）為止，辦理引進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計畫的主要

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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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了促進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的政策能夠順利推展，日本以合法的實習機構

與招募對象國法定的機關簽訂契約的方式進行招募活動。迄至目前為止，日

本已完成與越南、柬埔寨、印度、菲律賓、寮國、蒙古、不丹、中國大陸、

孟加拉、斯里蘭卡、緬甸等國的相關機關簽訂合作契約。而日本所招募的外

國人支援日本農業活動的範圍，以從事耕作類等為主的狹義農業、畜牧業及

其加工、倉儲、運銷等相關業務為限；易言之，日本所進行的國際漁業合作

相關的漁工、水產品加工等項目，以及林業相關事宜，非屬此項政策的適用

範圍。 

二、 日本官方預估 2050 年時的日本總人口數只剩下 9,700 萬人，除了迫使偏遠

地區因人口減少而產生廢村等與國土保安等相關的危機外，同時各地區所需

的農業勞動力亦面對長期性缺乏的困境，為解決此問題，行政當局於 2018

年 10 月向國會提出修訂「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等法案，針對包括農

業在內的 14種缺乏勞動力的產業，設訂「新的居留資格」，並且希望能夠在

2019 年 4 月起實施「在留日本資格」的新措施。在此新研擬的規範中，與

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計畫的要點為： 

(一) 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的在留期間可延長為 5年； 

(二) 以外國人支援日本農業資格居留日本者，得攜帶家眷赴日共同生活； 

(三) 但為了「堅守日本的農林水產業為日本國民共有」的概念，相關單位在

2018年 11月 5日舉行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中答覆在野黨的參議員質詢

時表示，將不會開放支援日本農業的外國人取得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權。 

三、 2018年 11月 13日日本政府在進行修訂「出入國管理法」，針對擴大接受外

國人勞動力相關事宜時，統計資料題示以農業、漁業、食品飲料製造業、外

食產業、看護業、建築業、素形材料業、產業機械製造業、電子及其相關產

業、建設業、造船及其相關產業、汽車及其相關產業、航空業、宿泊業等

14種在 2017年度缺乏勞動人力的情況而言，估計缺工人數約為 586,400人

（其中之農業缺乏勞動力人數估計為 7 萬人），五年後估計合計缺工人數增

加為 145.5 萬人（其中之農業缺乏勞動力人數估計為 13 萬人）。若以 2019

年度為實施新的外國人入境日本協助日本 14 種產業的基準年。預估，第一

年度引進勞力約在 32,800人至47,550人（其中之農業為 3,600人至7,300人）

之間，估計五年後引進人數為 262,700人到 345,150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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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法務省所公布的資料得知，迄至 2017 年底止，以外國人技能實習生身分

入境日本的人數累積達 274,233人，其中列屬於失蹤人口的累計人數為 7,089

人（約佔累計人口數的 2.6%），而屬於農業類的失蹤人口累計數最多，達 1,207

人（約佔總失蹤人口的 17.7%）。若就國別而言，列屬失蹤人口最多的是來

自越南的實習生達 3,751 人，其次是中國大陸的 1,594 人。3.列屬失蹤人口

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以前往都市找尋更高收入的工作場所為逃役的主要原

因；此外，值得重視的是，在此些失蹤人口中，曾經發生屬於年輕的女性前

往色情場所工作的案例，成為日本社會治安的隱憂。 

伍、 結語 

    為面對人口高齡化及人口減少對社會及經濟所造成的衝擊，日本各相關單位

針對各行業缺工的情況進行完整的分析，著手研擬可行的勞力引進策略，並於 5

年前（2013年）年底頒布「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作為引進外勞法源基礎。在日

本分析的十四個缺工的行業中，農業部門的缺工情況也是最嚴峻的產業之一，

2017年日本缺工人數的 58.6萬人當中，農業缺工為 7萬人，約占 11.9%，因此日

本相關單位在農業外勞的引進上也做了不少努力，除了制定「農業引進外國人的

計畫」，設置專責單位辦理外國人才支援日本的農業活動（農林水產省是執行引

進農業外勞的權責單位），而內閣府法務省、厚生勞動省及農林水產省等單位，

也共同對「國家戰略特別區域農業支援外國人受入事業相關」法規做說明，也讓

其國內各界瞭解法規內容，使政策順利推動，減緩日本的農業缺工問題；而日本

於 2018 年 6 月成立農業技能實習事業協議會，使外國的專業人才在日本能夠有

妥善的生活以及學習環境。 

目前我國也面臨農業缺工的嚴峻挑戰，日本制定政策時評估、思考及配套措

施設計的經驗，值得我國未來在制定相關措施的參考，但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台灣

及日本國情不同，我國在制定相關措施時不宜將日本的政策全面移植，反而更要

對國內實際情況有縝密的研析，進行全盤性的考量後制定決策，才能提高施政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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